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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四 
 

自治管理規範(参考範本) 

 

一、依據：農糧署輔導設置農村社區農產品銷售據點計畫說明。 

二、目的 

(一)推動「地產地消」，減少中間流通成本，縮短食物里程，定點

定期舉行，提供消費者新鮮、安全、安心、具地方特色及

魅力的地區農產品。 

(二)建構小農銷售平台，開拓小農多元行銷管道，創造經營者新的

商機，增加農家收益。 

(三)由農民親自銷售自產農產品給消費大眾，建立生產者與消費 

者互動管道及互信關係，發展尊重自然、友善環境的生產法則。 

三、供應組織或農民資格和原則 (一)實地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者。

(二)參與之農戶或產銷班須認同及能遵守本規章者。(三)在地

生產之農戶或產銷班。(四)非在地農戶或產銷班參與需經主辦單

位審查認可之。 

四、辦理時間 (一)農民市集：每月第○週，早上○○時至下午

○○時。(二)農村社區小舖、農民直銷站：每日營業時間上午

○○時至下午○○時。 

五、申請程序 (一)由主辦單位設立自治管理委員會辦理。(二)新參

與之農戶或產銷班應向主辦單位或自治管理委員會提出申請。

(三)由主辦單位辦理現場勘查生產區水源、周圍環境及栽培資材

使用拍照紀錄。(四)審查資料填寫及記錄相關理念事宜。(五)簽

定合約或切結書。 



2  

六、產品規範 

(一)參與農戶或產銷班生產之農產品或自產農產加工品，嚴禁批

貨供應。(二)參與之農戶或產銷班需提供防治用藥情形(述明農

藥品名及防治內容)。(三)配合產品抽驗及相關問題處理。(四)

各項產品之包裝應得由主辦單位自訂規範辦理。(五)標示清楚，

按規定貼標籤以示負責任。(六)每 2 月田間查核 1 次。(七)其他

事項由主辦單位自行訂定。 

七、產品進場規範  

(一)農民市集 

1.參與展售農民應於展售前一日向主辦單位申請展售產品及數

量。 

2.參展當日於展售時間前 30 分鐘到場，分配展售攤位（並經

核對確認產品標籤所標示項目及生產者等資訊後領取粘貼

於產品－視需要納入規範）。 

3.展售時間結束，應清理攤位並向主辦單位回報出售數量及金

額。 

(二)農村社區小舖、農民直銷站 

1.應配合營業時間調整進貨上、下架。 

2.排定供貨日期及編號位置。 

3.需事先印製粘貼標籤，貼好後清點數量自行上架，並排列

整齊。 

4.自製解說廣告牌及相關資料。 

5.所有上架產品需標示清楚。 

6.備貨蔬果放置於貨架下方。  

八、農產安全控管機制 (一)主辦單位每月至少送 2 件產品送驗（隨

機抽樣）。(二)遭檢出不合格之農戶或產銷班，生產全部產品停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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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與一個月，列冊控管加強抽驗，並負擔檢驗費 1/2。(三)如有後

續抽驗 3 次不合格情況，該農戶或產銷班則除名退出，再參加機

制由主辦單位自行訂定。  

九、管理費用 (一)主辦單位轄區在地供應之戶或產銷班供應之產品，

扣○費%。(二)非主辦單位轄區之供應農戶或產銷班及產品，扣

○費%。  

十、服務項目 (一)輔導農民成為新農民市場供應戶。(二)邀改良場專

家辦理田間指導作物安全栽培及包裝處理技術。(三)農會協助農藥

肥料統一採購。(四)辦理供應農戶座談會。(五)辦理教育訓練講

習。 

十一、罰則規範 (一)未遵守以上規範，經屢勸不配合改進，且認定為重

大缺失者，註銷其參與權。(二)一年內無故不出席正式會議或相

關座談會及講習會者，最高處以註銷參與權(處罰細則由主辦單位

自行訂之)。(三)供貨農戶如因供應之產品安全上或食品衛生上發生

問題，導致重大影響市場信譽者，註銷參與權，並需自負相關法律

及罰則事宜。(四)農戶所提供產品無條件同意農藥殘留檢驗控管，

如違反相關 法規時，自行承擔相關責任，並負擔檢驗費。(五)於

一定期間售銷額未達一定金額時，供貨農戶註銷其參與權。 


